
沁阳市2023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焦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构建“三水统筹”治理格局，推动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根据《焦作市2023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焦环攻坚办〔2023〕16号）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持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持续推动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水生态环境需要,深入推进美丽沁阳建设。

二、工作目标

完成国家、省、焦作市下达的的地表水环境质量年度目标任务及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

我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三、主要任务

（一）持续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

1.持续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排查整治。把黑臭水体纳入河湖长制重点工作，巩固提升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建立以河湖长制为统领的长效监管机制，努力实现“长制久清”。加快推动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建立治理台账、制定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核实完善黑臭水体治理清单，督促加快黑臭水体治理进度。到2023年年底，我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60%以上。（市住建局、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发改委、水利局、相关乡（镇）街道办参与）

2.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开展污水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错接混接改造，对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低于100毫克/升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围绕服务片区开展“一厂一策”系统化整治。（市住建局、城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发改委、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参与）

3.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安全处置。按照“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要求，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压减污泥填埋规模，鼓励采用“生物质利用+焚烧”等处置模式，推广污泥焚烧灰渣建材化利用。依法查处取缔非法污泥堆放点，禁止重金属等污染物不达标的污泥进行土地利用。到2023年年底，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85%以上。（市城管局、住建局、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发改委、交通局、农业农村局参与）

4.推动城市排水系统溢流污染控制。为解决城市排水系统“旱季藏污纳垢、雨季零存整取”问题，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降低汛期污染强度、实现断面水质稳定达标，统筹推进城乡生活污染、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建立健全长效运行机制，降低雨季溢流污染负荷。（市住建局牵头，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城管局、农业农村局参与）

（二）巩固提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水平

5.巩固整治成果，持续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科学划定、调整、取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规范保护区勘界备案，完善标识标牌设立。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施“动态清零行动”。开展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和乡镇级及以下水源地基础信息调查。加大饮用水安全状况信息公开力度。（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水利局、住建局、卫健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交通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

（三）高质量推进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治理

6.开展“保好水、治差水”行动。加强沁河、丹河等水质较好水体的保护，持续提升黄河流域水生态功能。加快推进污染相对较重河流的治理，编制完善“一河一策”整治方案，统筹推进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防治。（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水利局、住建局、林业发展服务中心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沁阳黄河河务局参与，相关乡（镇）街道办负责落实）

（四）推动河湖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

7.持续开展“美丽河湖”创建。推动美丽河湖建设与保护，持续开展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以建促治，努力打造一批示范性的美丽河湖，恢复河畅、湖清、岸绿、景美的河湖环境。积极参与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争创国家级美丽河湖。（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牵头，市财政局、水利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

8.建立水生态考核监测及评估体系。根据省级安排部署，探索开展水生态调查及考核试点。推进水生态考核监测支撑能力建设，储备技术人员、配备监测设备、强化资金保障，对水华、水生植被、岸线、水源涵养区、水生生物栖息地等进行评估，识别水生态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水利局、林业发展服务中心、沁阳黄河河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财政局、住建局参与）

9.加快污染较重区域、河流治理。持续开展济河、安全河等河流的综合治理，建设一批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持续提升水环境质量。（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水利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住建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发展服务中心参与）

10.持续开展“清四乱”专项行动。落实“河湖长制”相关要求，全面推进全市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坚决遏增量、清存量，做到“四乱”问题动态清零。重点加强市控断面上游5公里、下游1公里和水质自动监测站周边巡查，及时清除“四乱”问题，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市水利局牵头，沁阳黄河河务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参与）

11.推进全市河流生态流量保障。开展全市河湖生态流量调查评估，明确生态流量保障河流、湖库名单，科学制定流域水量调度方案和调度计划。强化水电站下泄生态水量监管，根据《关于加强小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监督管理的通知》（豫水农〔2022〕22号）要求，到2023年年底，现有小水电站全面落实生态流量。强化生态流量监测分析，建立完善生态流量监测预警机制，将河流生态流量纳入河长制管理范围。（市水利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发改委、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财政局、沁阳黄河河务局参与）

（五）加快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12.深化入河排污口排查。按照“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的原则，结合历次排查成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精心组织、全面推动、深入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摸清掌握各排污口的分布及数量、污水排放特征及去向、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等信息。2023年底前，完成全市主要河流入河排污口排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牵头，市水利局、沁阳黄河河务局、住建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城管局、农业农村局、相关乡（镇）街道办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13.明确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和政府兜底的原则，针对排查的入河排污口逐一明确责任主体，建立责任主体清单。责任主体负责源头治理以及排污口整治、规范化建设、维护管理等。2023年年底前，完成全市主要河流排污口80%溯源。（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水利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沁阳黄河河务局、住建局、城管局、农业农村局、相关乡（镇）街道办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14.科学规范推进整治。按照“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批”要求，逐一明确入河排污口整治具体措施、时间节点、责任主体等，并建立整治销号制度，对排污口进行取缔、合并、规范，形成排污口清单。排查出的入河沟渠及其他排口，由属地乡（镇）街道办结合黑臭水体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河湖生态修复等统筹开展整治。2023年底前，完成全市主要河流排污口30%整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水利局、沁阳黄河河务局、住建局、城管局、农业农村局、相关乡（镇）街道办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15.严格监督管理。严格按照审批权限审批辖区入河排污口，加强日常监督与执法监管，根据排污口类型、责任主体及部门职责等，落实排污口监督管理责任，定期开展自查。市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通过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依法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要求，加大排污口环境执法力度，按时报送排污口排查整治、设置审批备案、日常监督管理等信息和年度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情况。（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水利局、沁阳黄河河务局、住建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城管局、农业农村局、相关乡（镇）街道办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六）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

16.全面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推进“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水网建设，谋划和实施好骨干水系通道和调配枢纽建设任务，优化河湖水系布局，增强全市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供水保障能力、战略储备能力。组织实施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提高城乡供水保障程度和水资源承载能力。（市水利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改委、沁阳黄河河务局、住建局参与）

17.实施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工程。推进企业、工业园区根据内部废水水质特点，围绕过程循环和回用，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技术改造，完善废水循环利用装备和设施，促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梯级利用，提升企业水重复利用率。新建企业和园区要在规划布局时，统筹供排水、水处理及循环利用设施建设，推动企业间的用水系统集成优化。开展工业废水再生利用水质监测评价和用水管理，推动重点用水企业搭建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智慧管理平台，争创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推动建设沁阳泓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LEM+LEF催化氧化、LEC微通道催化氧化项目、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浓水回收项目、焦作润扬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蒸汽冷凝水回用项目、沁阳市星月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增加转鼓，减少划槽用水项目等废水循环利用工程。（市发改委、科工局、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住建局、水利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七）统筹做好其他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18.开展开发区污水处理设施完善提升专项行动。按照焦作市攻坚办要求，各单位要依据《沁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完善提升工作方案》，针对排查发现的开发区及化工园区污水收集处理问题，制定“一区一策”整治方案并落实，推动化工园区、国家级开发区配套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市经开区管委会开展园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执法检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科工局、发改委、经开区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财政局、商务局参与、市经开区具体落实）

19.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严格落实环境准入，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构建以“三线一单”为空间管控基础、环境影响评价为环境准入把关、排污许可为企业运行守法依据的生态环境管理框架。在造纸、氮肥、农副食品加工、皮革、印染、有色、原料药制造、电镀等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开展重金属、总磷、总氮、氟化物污染专项治理和减排，深入推进清洁生产审核，推动清洁生产改造，减少单位产品耗水量和单位产品排污量，促进企业废水厂内回用。（市发改委、科工局、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水利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住建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

20.持续提升水生态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完善市控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提高自动监测能力，加强手工监测管理，保证监测数据质量，强化运维保障，杜绝断面监测数据人为干扰，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客观、准确，实现不同部门和上下级之间的数据共享。开展涉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情况排查，强化在线监控设施运行和日常监督检查，确保数据真实有效。（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牵头，市财政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水利局、住建局、城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

21.加强水环境风险防控。以涉危涉重企业、工业园区、传染病医院等为重点，提升治污设施处理能力，加强水环境风险日常监管，强化应急设施建设，进一步开展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建立尾矿库分级分类环境监管制度。完善上下游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的联防联控、信息共享、闸坝调度机制，落实防范措施。加强重点饮用水水源地河流、重要跨界河流以及其他敏感水体风险防控，完善“一河一策一图”应急预案，强化重点区域污染监控预警，提高水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卫健委、水利局、应急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市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沁阳黄河河务局参与）

22.强化水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完善跨部门、跨区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联动机制，建立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监管执法体系。开展《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贯彻情况等专项检查，依法查处超标排污、偷排偷放、伪造或篡改监测数据和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违法行为。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依法依规提起赔偿。（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牵头，市住建局、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公安局、水利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

23.深入开展交通运输业水污染防治。开展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污水达标排放工作常态化考核，确保污水处理稳定达标排放，持续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市交通局牵头，市财政局、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沁阳分局、水利局参与）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办事处、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认识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意义，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

（二）制定实施方案。各有关部门要制定2023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工程项目、完成时限、责任单位，并认真组织实施。要依据职责分工，对本单位牵头负责的工作，要细化、量化，制定年度实施方案，确保本单位年度目标任务完成。2023年5月22日前，请各单位将攻坚方案或工作计划报沁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水部（邮箱：qyhbsgj@163.com）。

（三）强化指导帮扶。加大资金投入，各单位要用好税收、价格、补偿、激励等政策，积极申请中央、省级资金，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以及第三方治理，保障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四）强化公众参与。各乡（镇）办事处、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水污染防治成效及工作开展情况的宣传力度，定期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公开环境违法违规查处情况。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落实有奖举报，接受社会监督，努力营造全民治污的浓厚氛围。

沁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5月15日印发
